附件

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理由、调整方案及评审情况
一、调整理由

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保障国家重大工程有序推进，提升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（以下简称保护区）管理有效性。

二、调整方案

（一）拟调出区域

拟调出区域位于保护区西北端金沙江虎跳峡河谷右岸沿线，仅涉及实验区，不涉及核心区和缓冲区，主要包括9个地块，总面积747.2083公顷。其中国有土地738.2213公顷，集体土地8.9870公顷。
（二）拟调入区域

拟调入区域位于丽江市玉龙县大具乡培良村委会和头台村委会境内，毗邻保护区东北边缘，与保护区实验区接壤，仅1个地块，总面积879.6821公顷。其中国有土地13.7699公顷、集体土地865.9122公顷。

（三）调整结果

保护区范围调整前总面积26000.00公顷，调整后总面积26132.4738公顷，增加132.4738公顷。
三、评审情况

2025年6月27日，云南省第五届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，评审委员会16位委员、丽江市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代表参加会议。评审委员审阅了相关材料、听取了汇报，经质询讨论，形成评审意见，一致同意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通过评审。


